人文社会科学学院行政管理人员年度考核办法（试行）
一、总  则
     第一条  根据《安徽农业大学校院两级管理试行办法》、《安徽农业大学校院两级管理试点单位目标考核试行办法》等文件精神，结合学院实际，制定本考核办法。  
第二条  管理服务人员年度考核坚持定量和定性、日常表现与年终总结、领导评价与服务对象测评相结合的原则进行，力求公开、公平、公正，注重实效。 
第三条  考核对象为全体在岗行政管理人员(含专职辅导员、工勤人员)。
二、考核内容与等级
第四条  考核以学校、学院规定的工作职责和工作实绩等为主要内容，主要包括职业素养、工作态度、工作能力和工作业绩，尤其是工作过程中履行岗位职责的实际表现和工作任务的完成情况。  
第五条  考核等级分为优秀、良好、合格、不合格。  
三、考核方式
第六条  个人总结。被考核人根据年度岗位职责的要求，从德、能、勤、绩、廉五方面做出书面总结，并填写《安徽农业大学教职工年度考核登记表》。
第七条  述职测评。被考核人在指定范围内进行述职并接受考核测评，测评人员分单位领导、服务对象和同类人员三类。每类人员根据被考核人员的年度工作态度、工作能力、工作业绩（贡献度）进行测评。测评权重为：单位领导占40%，服务对象占30%，同类人员占30%。述职测评占考核总分值的95%。考勤分 占考核总分值的5%。
第八条  组织研究。学院考核领导组根据每类人员的述职测评和考勤分的综合情况，确定被考核人的测评结果和考核等级，并在单位校园网上进行公示，并将考核结果上报学校。
四、考核等级评价标准
第九条  考核等级分类。考核等级分优秀、良好、合格、不合格四个档次。 优秀等次的比例为参加考核人数的15%，良好等次的比例为参加考核人数的25%。不合格档次由考核领导组根据学院实际考核情况确定。
第十条  考核等级标准
1、优秀等次。出色地完成规定的岗位职责，且年度考核量化测评总分不低于前30%。服务对象评分、考勤分不低于各项的30%。
2、良好等次。较好地完成规定的岗位职责，且年度考核量化测评总分不低于前50%。服务对象评分、考勤分不低于各项的50%。
3、合格等次。完成规定的岗位职责，且年度考核量化测评总分不低于60分（百分制），“服务对象满意度”测评单项不低于60分（百分制），考勤单项分不低于60分（百分制）。
4、不合格等次。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，定为不合格等次
（1）未完成规定的岗位职责的；
（2）当年受行政记过或党内严重警告及以上处分的；
（3）不服从组织安排或拒绝接受工作任务，经教育不改的；
（4）违反校规校纪以及学院相关规定，经教育不改的；
（5）上班迟到、早退和擅自离岗，累计达到40%考勤次数的； 
（6）因个人工作失误，导致不良后果，造成恶劣影响的。
（7）学院考核领导组根据学校相关管理制度认定为不合格的。
五、考核结果使用
第十一条  考核结果报校人事部门备案，作为个人薪资晋级、职务晋升、评先评优、聘期考核与续聘的重要依据。
第十二条  考核结果作为学院绩效津贴分配与奖励的依据。考核等级为优秀的,绩效津贴系数为 1.2，加一定额度的奖励；考核等级为良好的，绩效津贴系数为1.2；考核等级为合格的，绩效津贴系数为1.0；考核等级为不合格的，不发放绩效奖励。
六、附则
第十三条  本办法由学院校院两级管理工作领导小组负责解释，经学院全体教职工代表大会讨论通过，并报请学校批准后实施。  
